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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2020年专项扶贫奖励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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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2020年专项扶贫奖励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整治）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梁河县2020年第三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0]253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专项扶贫资金奖励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20]26号文件要求，为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条件，全面改善辖区建档立卡户人居环境，巩固脱贫成效，下达我乡2020年专项扶贫资金奖励资金131万元，用于补助我乡2019年已完成建设并验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整治）项目，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平山乡位于梁河县城东北部，乡政府驻地距离县城 32 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49个自然村81个村民小组，国土面积122平方公里。2019年末，实有耕地面积18659亩，其中水田8519亩，旱地10140亩，人均耕地1.03亩，全乡共4540户，18157人（其中机关单位人员300户460人）。农民人均纯收入7351元。农民收入主要依靠甘蔗、茶叶、白花油茶、核桃、烤烟、草果、家庭养殖、外出务工等，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贫困乡。平山乡6个村均为贫困村，2019年底全乡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92户4355人，已脱贫1008户4086人，其中：2014年脱贫58户258人，2015年脱贫85户372人，2016年脱贫285户1260人，2017年脱贫242户925人，2018年脱贫228户899人，2019年脱贫110 户372人，未脱贫84户269人，贫困发生率为1.53 %。2020年计划脱贫84户269人，兜底保障31户80人。2020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我乡建档立卡贫困户中仍有部分群众人居环境比较差，需要进行综合提升改造。
二、项目资金来源
本方案项目资金来源为：梁河县2020年省级专项扶贫奖励资金
资金规模为：131万元
资金文件依据为：《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梁河县2020年第三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0〕253 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专项扶贫奖励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20]26号）文件。
3、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补助环节
专项扶贫奖励资金131万元，整合用于对全乡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改造给予补助。
（一）补助对象
精准识别后，乡内实际完成改造262户贫困户，住房虽安全稳固，但因其他情况容易引起人居环境较差问题，未能满足生活需求的贫困户。
（二）改造范围
改造范围为需要改造的住房及生活基本需求场所。
（三）补助标准及规模
补助标准
自建户：充分动员、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引导带动群众积极主动进行改造，以确保达到住房安全稳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补助标准按照“一户一方案”进行预算，实际补助时应结合该户“一户一方案”改造内容和该户经济承担能力因户精准施策。
统建户：针对不能自主进行改造的困难户，由施工队与乡技术员实地结合该户情况制定“一户一方案”进行改造，并参照县扶贫办和住建局联合下发的单价确认表进行结算。
补助规模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梁河县2020年第三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0〕253 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专项扶贫奖励资金的通知》（梁财整合[2020]26号）文件下达财政专项资金131万元，对262户贫困户进行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改造。
最终补助金额以完成改造后实际验收结算为准，按照群众自筹资金依据“量力而行”的原则自筹，缺口资金整合其他资金进行兑付。
三、进度安排
　本项目建设方式为先建后补，于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补助资金兑付工作。
   四、组织保障
成立平山乡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张有旭  乡党委书记
　　　　        周德旭  乡党委副书记、人民政府乡长
　　　　成  员：李茂文  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黄志光  乡党委副书记、帮别村第一书记
　　　　　　　　赵家敏  乡党委副书记
　　　　　　　　尹本国  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赵仁厅  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许  智  乡政法综治维稳副书记、副乡长
　　　　　　　　何理涛  乡党委委员、派出所所长
　　　　　　　　蔺海霞  乡宣传委员
金泽瑞  乡武装部部长
　　　　　　　　寸得先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段胜珠  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张  敏  乡司法所所长
　　　　　　　　江  山  乡项目办技术员
　　　　　　　　寸玲伶  乡财政所所长
　　　　　　　　李艾华  天宝村党总支书记
　　　　　　　　瞿生维  勐蚌村党总支书记
　　　　　　　　冯恩统　核桃林村党总支书记
　　　　　　　　王大济  平山村党总支书记
　　　　　　　　瞿发山  小园子村党总支书记
以及各村第一书记、村主任、副主任、驻村工作队、挂村工作队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项目办，办公室主任由寸得先担任，副主任由段胜珠同志担任，成员由江山、郭兆成、罗启全、尹自廷、赵怡、苏炳阳、孙廷富、赵家纯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开展政策宣传、业务指导，指导各村开展工作，协调解决遇到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重要工作事项的落实，及时向乡党委、乡政府汇报人居环境改造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对策建议等相关工作。
　　各村委会及驻村、挂村工作队职责：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范围内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负责做好涉及农户的思想发动、组织实施、项目推进、工作协调工作；负责协助工程队落实“一户一方案”的编制、技术服务、监督等工作；负责严格管理改造补助资金的使用和兑付工作；负责完成本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档案整理和归档工作。
   五、技术保障
    平山乡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技术保障：县扶贫办、住建局指导下进行建设。
   六、建设方式
　　平山乡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根据建档立卡贫困户意愿采取自建或统建方式进行建设，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及建设时限完成建设内容。
七、基本原则
（一）以人居环境综合提升为主，严禁大拆大建。帮助解决院场心、客厅、卧室仍未得到硬化、厨房未得到解决或其他需提升改造的内容，提升改造以保基本、保安全为原则，不贪大求全。
（二）政府引导，村民自愿。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工作以农民自主、自愿，政府引导、扶持的方式进行落实；采取以群众自筹为主，财政补助为辅的原则，目的在于激发群众建设家园内生动力。
（三）规划先行，保障基本。结合当地实际，科学合理编制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实施方案。一是改造符合农村实用要求；二是设计符合农民生产生活习惯和民风习俗。
（四）统建施工队要求。信誉良好，服从管理，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建设任务的施工队。平山乡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工程队必须严格按照“一户一方案”的建设内容认真组织实施，擅自改变或新增建设内容导致资金超过预算的由施工队自行承担。
　　八、验收程序
按照《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方案的通知》（梁政发〔2017〕111号）“到户（人）项目由平山乡人民政府自行完成乡级验收、报账，待项目实施完成、资金结算报账、相关档案资料收集完成后，由项目实施单位以正式文件上报县人民政府，请求县级验收”的规定。
验收内容为：
1.核实改造相关痕迹资料。
　　2.检查工程施工质量，对工程存在的隐患和质量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整改时限，确保工程质量达到验收标准。
　　3.填写竣工验收表，农户签字认可。
　　4.验收合格后，及时进行工程决算并兑付补助资金。　　九、资金兑付
　　平山乡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资金兑付分两种兑付方式：
　　1.统建户：补助资金由乡政府委托梁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山分社直接代扣后转拨到施工队账户或者兑付给农户由农户支付给施工队，贫困户自筹资金直接现金支付给施工队，施工队应开具相关收据材料给贫困户。
2.自建户：根据贫困户完成情况，按技术标准验收合格后将补助资金委托梁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山分社代发到农户账户中。
3.资金兑付完成后，搜集各村兑付名单及财务支付凭证，并进行资金公示。
　  十、资料存档。各村要严格执行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居环境改造农户档案管理制度，实行“一户一档”，建立纸质档案台账，待项目实施完成后将资料整理归档。
　　　　
附件：梁河县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奖励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整治）项目备案表   



  
1

image1.png




